
攀人社发〔2023〕242号

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三部门

关于进一步明确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政策

执行标准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教育和体育局、财政局，市

级有关部门、单位，相关院校、各企业、职业培训机构：

为进一步提高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，加强培

训工作规范管理，畅通劳动者参训渠道，现就补贴性职业技能培

训政策部分执行标准予以明确：

一、对通过初次职业技能鉴定（含职业技能鉴定、技能等级

认定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）并取得相应证书（职业资格证书、职

文件



- 2 -

业技能等级证书、专项职业能力证书）的五类人员及非毕业年度

在校大学生，可按规定给予一次性职业技能鉴定补贴。补贴标准

与省、市发改、财政部门规定的鉴定收费标准一致。

二、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教育厅、财政厅《关于进一

步做好高校学生职业培训工作的通知》（川人社发〔2022〕79

号）要求，积极推动以普通高等学校（以下简称“高校”）为主体，

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、全日制在校大学生为对象的职业技能培

训、评价工作。围绕就业形势、职业发展、求职应聘、观念引导、

心理疏导、法律法规等广泛开展就业培训；面向有创业意愿和能

力学生择优开展创业培训；紧贴人力资源市场需求和岗位技能要

求，以培养复合型、技能型、应用型人才为目标，开展专项职业

能力、就业技能、技能等级提升等职业技能培训。其中在读应届

毕业生可直接参加本专业或相关专业职业（工种）的中级工（四

级）技能等级提升培训，已取得中级工（四级）职业资格（技能

等级）证书的可参加高级工（三级）技能等级提升培训。经评估

论证（具备技能等级认定资质）的高校在读应届毕业生可直接参

加本专业或相关专业职业（工种）的高级工（三级）技能等级提

升培训。

三、全日制在校大学生（含技工院校的高级工、预备技师班

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的同类别学生）参加培训并经考核合

格应给予培训补贴，其中参加就业技能和专项职业能力培训按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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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标准的 80%给予补贴，其他培训项目按补贴标准的 100%给予

补贴。攀枝花学院、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、攀枝花技师学院统

一组织学生开展培训，由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审批管理，攀西职

业学院统一组织学生开展职业技能培训，由米易县人社部门审批

管理。在校大学生参加由校外职业培训机构组织开展的本校无培

训资质的职业（工种）技能培训，按培训班所在地由相应县（区）

人社部门审批管理。在校大学生职业技能评价工作在市职业技能

鉴定培训指导中心指导下开展。

四、面向所有符合培训补贴条件的对象，推行项目制培训。

行业主管部门、行业协会、县（区）、乡镇、园区、企业等可根

据技能人才培养或用人需求，单独或联合向补贴性培训业务经办

部门发起项目制培训需求，培训业务经办部门综合考虑培训项

目、内容、对象、周期、成本等因素测算项目补贴标准或补贴总

金额后，面向有培训资质且满足项目承训条件的院校、机构通过

招标方式确定承训机构组织实施。

五、参加技能等级提升培训人员除符合补贴性培训对象基本

条件外，还应满足职业技能评价报考条件，具体规定参照省职业

技能鉴定指导中心《关于转发<国家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（2023

年版）>的通知》（川人社职鉴〔2023〕47号）执行。

六、按照省、市关于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要求，进一

步加大高技能人才培训力度，鼓励、支持企业、园区开展以新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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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技师或高级技师职业资格（或技能等级）证书为目标的技能等

级提升培训以及高级技师岗位技能提升培训等培训项目。为提升

培训质效，对高级技师岗位技能提升培训标准做进一步明确和规

范：一般不得少于 120个学时，补贴标准为 2000元/每人。

附件：1. 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职业培训工作的通知

2. 关于转发《国家职业标准编制技术规程（2023年

版）》的通知

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攀枝花市教育和体育局

攀枝花市财政局

2023年 12月 21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

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 12月 21日印发


